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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食用保护动物“法螺”被刑拘
律师：是否“明知”须结合具体情况判断

据 “红星新闻” 报道， 近日一

条 “美食博主食用二级保护动物法

螺被刑拘” 的消息登上了热搜。 海

南警方 5 月 11 日发文称， 琼海警

方已对食用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法

螺” 的美食博主依法刑事拘留。

5 月 7 日， 潭门海岸派出所接

到线索举报， 微博名为 “阿壮锅本

人” 的博主录制食用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 “法螺” 的视频， 于 5 月 6 日

发布到微博、 抖音、 B ?等网络社

交平台。 经查， 该微博博主为邹某

壮， 系厨师兼美食博主。 “法螺”

购买者为吴某清。

4 月 26 日， 吴某清在琼海市

潭门镇某渔业有限公司以 70 元的

价格， 从店主符某业处购买了一只

约 15 ?米长的法螺赠送给邹某壮。

邹某壮将法螺烹饪后， 在朋友协助

下录制食用法螺视频。 后邹某壮将

该视频发布至网络。

5 月 8 日， 琼海警方对涉嫌危

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的犯罪嫌疑

入吴某清、 邹某壮、 符某业等 3 人

依法刑事拘留。 目前， 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查办理中。

小小螺类也是保护动物

微博认证为 “中国渔业协会原

生水生物及水域生态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周卓诚 ” 的用户发文称 ，

“去年九月阿壮锅吃凤尾螺， 我指

出是国二……最后很尴尬地发现新

名录因为疫情延期还没颁布……结

果， 昨天又吃一个拍视频， 这回，

新名录已经颁布有一段了……”

“博主非首次食用 ， 入保后

（“法螺” 被列入 《中国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名录》 二级后） 仍购买

食用并拍摄视频发布， 造成较为恶

劣影响。 ” 海南警方回复微博网友

称，“珊瑚礁生态系统是重要的热带

海洋生态系统， 其中法螺是长棘海

星的天敌， 是珊瑚的 ‘保护神’。”

事发后有网友表示， 此前尚不

知道法螺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如

果在不知情的情形下， 购买、 食用

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是否需承担法

律责任 ？ 对此律师表示 ， 若不知

情， 食用后无需承担法律责任。

律师解析法律责任

不知法螺是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 ， 食用后 ， 是否需承担法律责

任？

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

小明律师告诉记者， 根据罪刑法定

原则及犯罪构成而言， 如果不知道

法螺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食用后

不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构成

危害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在犯罪

的主观方面要求系故意， 即明知是

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而有意猎捕、

杀害的， 其行为表现为非法猎捕、

杀害或者非法收购、 运输、 出售国

家重点保护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 其中， 司法解释明确，

为食用或者其他目的而非法购买

的， 属于非法收购行为。”

林小明律师同时表示， 在不知

情的情形下， 接受朋友宴请时食用

了法螺 ， 虽不用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但如果事后知情却没有举报或

控告 ， 则可能构成包庇等其他犯

罪 ； 至于宴请者是否构成前述犯

罪， 仍需要从其主观方面来判断或

推定其对所食动物系受保护动物是

否知情来确定。

四川南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超

律师同样认为， 在不知情的情形下，

食用后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作为

一般人来讲， 确实很难辨认法螺是否

属于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 因此， 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 将法螺杀死并进行

食用的， 不应当认为是犯罪。”

但在明知是保护动物的情况下，

仍然食用的， 构成非法猎捕、 杀害珍

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 可以处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 情

节严重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 并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

没收财产。

“不知情当然不能作为免责的借

口，” 王超律师表示， “行为人知不

知情， 要根据具体案件而言， 在司法

实践中， 第一， 办案机关会根据一般

人的认知来判断， 比如大熊猫， 一般

人都会知道是国家保护动物， 行为人

以不知情为借口， 显然不符合常理。

第二， 办案机关会根据案件具体证据

来判断， 比如张三猎捕了一只法螺做

直播， 而在直播过程中， 有网友告知

张三法螺是二级保护动物， 而张三仍

然食用， 事后张三也不能以不知情作

为借口。 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天

网恢恢， 疏而不漏。”

（彭莉）

未入职先背“贷”没上班就背债，“培训贷”坑苦求职者
据新华社报道， 还没上班获得

收入， 小覃就背上了一身债。 为了

解除不合理的合约， 她还不得不进

行了高额赔偿。

记者调查发现， 近年来， 全国

多地曝出大学生求职者陷入 “培训

贷” 陷阱。 近期随着毕业求职旺季

来临， 求职者须警惕这些套路多多

的 “培训贷” 公司。

“月薪 6000 元还另有提成 ，

一天只用工作 3 小时， 公司还包住

宿， 结业之后即具备高级舞蹈教练

资格。” 看到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

某家舞蹈培训机构招聘舞蹈学徒的

信息后， 小覃前去求职。

经过面试， 店长熊某表示要得

到这份工作， 需要接受 3 至 5 个月

的培训， 培训费、 办理教练证费用

和进修费一共是 27800 元。 如果舞

蹈学徒在培训期内协助教练按照教

学计划要求完成教学任务， 这些费

用由公司来承担。

小覃觉得现在找工作不容易，

粗略浏览了一下协议书就签字了。

这期间， 有两名男子要求她解锁手

机， 一番操作之后让她对着手机拍

照。 小覃以为是办理入职手续， 没

太在意。 回家之后， 她翻看手机记

录时发现， 自己通过两个网贷平台

贷款 27800 元， 加上利息， 还款金

额超过 3 万元。

小覃感到上当受骗了， 随即向

劳动监察和公安部门报案。 在两个

部门的调解下， 小覃与这家机构签

署了调解协议。 但因为此前签署的

培训协议上有违约条款， 小覃无奈

支付了 8000 元违约金。

“执法人员说， 如果去法院起

诉， 可能不用支付违约金， 但我想

尽快脱身。” 小覃说。

在广西南宁有多家该舞蹈培训

机构的分店。 记者以应聘舞蹈教师

的名义走进位于南宁市青秀区的一

家分店。 店长莎莎介绍， 该机构在

广西、 广东等地均有分店， 要求培

训考证之后上岗。 莎莎向记者推荐

了费用为 27800 元的全能店长教练

班， 并称可以 0 元学习， 前提是要

从网络贷款平台分 24 期贷出全额

学费。

“前 6 个月在不迟到早退情况

下， 我们帮你还款； 6 个月后你顺

利毕业， 我们负责帮忙安排工作，

每月底薪 6000 元加提成， 你就可

以自己还款， 这样算下来你没有任

何经济压力。” 莎莎说。

记者了解到， 有些 “培训贷”

公司为逃避执法部门打击， 往往会

办理一些门槛要求不高的资质， 甚

至开连锁培训机构。 知情人表示，

这些公司真正的盈利点在于办理

“培训贷” 后小贷公司给予的返点、

收取的高额培训费， 以及发展加盟

商后的利润提成。 当吸引一定数量

的求职者 “入套” 后， 这些公司就

会以经营困难等各种理由 “卷款跑

路”， 以逃避责任。

在一些互联网投诉平台上， 关

于 “培训贷” 的投诉有很多。 不少

网友抱怨 “被套路”， 遭遇 “霸王

条款 ” “公司跑路 ” “退款难 ”

等。

广西民族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田

志远表示， 这类合同特点是公司利

用自己优势地位订立格式条款， 为

对方设置苛刻的条件， 排除对方主

要权利。

2019 年 4 月，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

联合印发 《关于办理 “套路贷” 刑

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对 “套路

贷” 新型黑恶势力犯罪开展集中打

击。 今年 2 月， 银保监会、 央行、 教

育部、 公安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 《关

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

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对大学生互

联网消费贷款进行了明确规定。

随着相关部门对 “培训贷 ” 等

“套路贷” 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 这

些 “培训贷 ” 公司也越来越善于伪

装， 让求职者防不胜防。

北京市炜衡 （南宁） 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宇表示， 这些公司的经营行为

涉及金融监管、 公安、 市场监管、 人

社、 教育等多个部门， 法律关系十分

复杂 ， 一些求职者明知自己上当受

骗， 但难以承担维权的时间成本和金

钱成本 ， 往往会自认倒霉 、 息事宁

人。

（黄浩铭 林凡诗 刘岭逸）

网红直播水壶中撒尿
律师：行为恶劣可拘留

据 “极目新闻” 报道， 近日

一网红游戏主播在直播中向酒店

烧水壶 、 沐浴露瓶等物品中撒

尿 、 吐口水的视频引发网友愤

慨。

视频中， 该主播还称反正没

人知道， 就是这么缺德。 然而在

5 月 14 日， 该主播又直播跪键

盘道歉， 不过行业协会已对其长

期禁播。

对此律师认为， 可按照 《治

安管理处罚法》 对其进行行政处

罚， 最高可处 15 日拘留。

网红直播行为出格

5 月 13 日 ， 有网友曝出一

网红游戏主播在某酒店烧水壶、

沐浴露瓶内撒尿、 吐口水， 并拍

摄视频进行传播， 视频中该主播

还称： “反正没人知道， 我就是

这么缺德！”

另据一张聊天截图显示， 该

主播在群聊中甚至称 “其实我几

乎每次去酒店都会这么玩儿的”

等。 该主播的系列行为引发网友

愤慨。

随后有网友指出， 该游戏主

播名为 “沫辰和平精英”。

记者注意到， 事发当晚， 此

主播仍在进行直播。 曾有不少网

友在其直播页面追问此事， 该主

播并未正面回应。

不久后， 该主播的直播页面

突然被封禁， 并提示 “直播内容

涉嫌违规”。

5 月 14 日 ， 记者在某平台

看到， 一名自称是该游戏主播的

“小号” 账户， 曾连发 7 条道歉

视频， 多条视频显示其跪在电脑

键盘的画面。 该主播还在该账号

公布过他的社交账号， 极目新闻

记者添加其为好友后进行发问也

未获回复。

5 月 15 日 ， 记者进入该游

戏主播的上述 “小号 ” 账户看

到， 此前连发的 7 条道歉视频仅

剩 1 条， 事发前曾发布的多条视

频也已被删除。

视频中， 该主播声称， 此前

是为了博热度 ， 才做了上述举

动。 还表示 “不炒作就很可能会

被饿死 ” 。 他称平台已将他拥有

100 万粉丝的账号封禁， 他已得到

相应的处罚， 同时希望大家原谅。

对此， 网友并不买账， 不少网友评

论该视频时表示： “喝了就接受。”

已经遭到“长期警示”

5 月 14 日， 中国演出行业协

会网络表演 （?播） 分会官方微信

号公布一份网络表演 （?播） 行业

主播警示名单 （第八批）， 极目新

闻记者发现涉事主播也在主播警示

名单之列。

直播分会表示， 为净化网络文

化环境， 维护行业生态秩序， 营造

清朗网络空间， 根据 《互联网文化

管理暂行规定》 《网络表演经营活

动管理办法》 《互联网直播服务管

理规定》 等法律法规， 依照 《网络

主播警示和复出管理规范》， 由中

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 (?播 )

分会 (以下简称 “分会 ”) 会员企

业主动上报， 经分会内容评议委员

会审议， 会长联席会审核确认， 李

某等 40 名主播涉嫌从事违法违规

的网络表演活动， 列入主播警示名

单， 警示期限为 24 个月。

而主播景某某涉嫌在互联网群

组发布违背公序良俗的不文明视频

信息， 警示期限为长期。

警示期限内， 各网络音视频平

台会员企业不得为其提供各类网络

直播服务。

上述主播景某某即为涉事主

播， 排在名单首位， 他是唯一一名

被长期警示的主播。

上海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敏

告诉记者， 该主播的行为导致该烧

水壶和其他物品无法使用， 其首先

应向酒店赔偿经济损失。

“不过， 该主播行为恶劣， 已

违背公序良俗， 也应受道德谴责。

让他赔偿一个水壶， 本身对他无法

造成威慑， 可以考虑按照 《治安管

理处罚法》 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依

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 》 第 26 条 ，

可对涉事者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

拘留， 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 情节

较重的， 最高可处 15 日拘留， 并

处 1000 元以下罚款。” 陈敏说。

(刘琴 曾凌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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